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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方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和《关于2025年度与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中国再生资源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再资源、中再生投资是本公司股东、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关联人回避事宜：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邢宏伟先生和徐铁城先生按规定进行了回避。

●本项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序号 简称 名称

1 中国再生资源集团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 中再资源 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

3 湖北蕲春中再生 湖北蕲春中再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4 广东塑金 广东塑金科技有限公司

5 江西中再生 江西中再生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6 洛阳宏润 洛阳宏润塑业有限公司

7 中再生投资 中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8 中再生（山东）资源 中再生（山东）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9 城资环保 中再生城资（北京）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中再生洛阳 中再生洛阳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11 中再生襄阳循环 中再生襄阳循环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12 中再生徐州 中再生徐州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

13 中再云汇（天津） 中再云汇（天津）商贸有限公司

14 财务公司 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5 系民再生资源 民再生资源市场（大连）有限公司

16 中再云汇（青岛） 中再云汇（青岛）商贸有限公司

17 连云港中再 连云港中再钢铁炉料有限公司

18 中再生（深圳）金属 中再生（深圳）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一、公司2024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方、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㈠公司2024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4年4月7日、4月23日先后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

与控股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公司2024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采购原料类

城资环保 1,780.00 614.49

中再生洛阳 3,000.00 0.65 业务开展未达预期

中再生襄阳循环 3,000.00 - 相关业务未达成合作

中再生徐州 4,000.00 - 相关业务未达成合作

中再云汇（天津） 10,000.00 3,541.18 业务开展未达预期

其余五家公司 3,220.00 1,493.06

小计 25,000.00 5,649.38

销售商品类

广东塑金 7,444.55 5,572.06 年末塑料行情下跌，减少交易量

湖北蕲春中再生 1,500.00 45.43 业务开展未达预期

江西中再生 3,300.00 2,492.88

洛阳宏润 9,972.03 9,583.01

中再生（山东）资源 5,554.42 760.88

交易对方资质办理不及预期， 合作

受限制

其余五家公司 2,229.00 376.19

小计 30,000.00 18,830.45

其他（租赁、采购服

务等）

12家公司 4,252.00 4,000.15

注：表中2024年度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㈡公司2024年度与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4年4月7日、4月23日先后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

与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公司2024年度与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其他（租赁、采购服务等） 其他2家公司 1,400.00 965.59

向关联方存款限额（每日最高

存款结余）

财务公司 50,000.00 37,547.23

向关联方存款限额（每日最高

贷款结余）

财务公司 50,000.00 -

注：上表中2024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尚未经审计。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关联方、其他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履行的审议程序

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5年2月18日召开专门会议对公司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一致认为:�公

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是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是必要的，也是审慎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因为此类关联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 同意将公司2025年度预计与控股股东关联方及其他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⒉2025年2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和《关于2025年度与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邢宏伟先生和徐铁城先生对该两个议案的表决进

行了回避，该两个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届时关联方中国再生资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再资源、中再生（广东）再生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中再生投资、北京新兴新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银晟资本（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供销集团

北京鑫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对该两个议案的表决进行回避。

㈡公司与控股股东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因生产经营所需， 预计公司2025年度与中国再生资源集团关联方即中国再生资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为

96,919.68万元，其中：采购原料类交易45,630万元，销售商品类交易45,532.5万元，其他类交易5,757.18万元。 基本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原料类

江西中再生 1,400.00 0.44% 412.66 0.13%

系民再生资源 2,500.00 0.79% - 0.00% 计划开展业务合作

城资环保 1,415.00 0.44% 614.49 0.20%

中再云汇（天津） 20,000.00 6.29% 3,541.18 1.14% 计划扩大合作规模

中再云汇（青岛） 18,000.00 5.66% - 0.00% 计划开展业务合作

其他5家公司 2,315.00 0.73% 1,081.05 0.35%

合计 45,630.00 14.35% 5,649.38 1.82%

销售商品类

广东塑金 9,000.00 2.86% 5,572.06 1.77% 计划扩大业务合作

江西中再生 4,500.00 1.43% 2,492.88 0.79%

计划发展长单业务，扩大业

务合作

连云港中再 4,800.00 1.52% 369.83 0.12% 计划扩大业务合作

洛阳宏润 9,000.00 2.86% 9,583.01 3.04%

中再生（山东）资

源

3,830.00 1.22% 760.88 0.24% 扩大废铁业务合作

中再生洛阳 1,800.00 0.57% - 0.00% 增加铁类业务的合作范围

中再生投资 2,000.00 0.64% - 0.00%

新增废铁、废电机等业务合

作

中再生（深圳）金

属

10,000.00 3.18% - 0.00% 增加废有色金属合作业务

其他3家公司 602.50 0.19% 51.80 0.02%

合计 45,532.50 14.46% 18,830.45 5.98%

其他（租赁、采购

服务等）

广东塑金 1,732.00 12.83% 1,148.49 8.51%

洛阳宏润 1,462.20 10.83% 1,160.45 8.60%

其他9家公司 2,562.98 18.99% 1,691.21 12.53%

合计 5,757.18 42.65% 4,000.15 29.63%

注：表中2024年度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㈢公司与其他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因生产经营所需，预计2025年度与其他关联方即实际控制人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除中国再生资源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以外的其他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向关联方存款限额（每日最高存款结余）50,000万元，向关联方贷款限额（每日最高贷款结余）

50,000万元。 基本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存款限额

（每日最高存款结余）

财务公司 50,000.00 37,547.23

向关联方贷款限额

（每日最高贷款结余）

财务公司 50,000.00 -

注：上表中2024年度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三、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交易相关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江西中再生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2566299590D

成立时间：2011年1月4日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望城新区宏图大道

法定代表人：张圣柱

注册资本：15,600万元

主营业务：废钢铁回收加工、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绿色环保回收业务等

江西中再生是中国再生资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二）系民再生资源市场（大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2MA10TE4C93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28日

注册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隆路130-6号公建2层

法定代表人：牛海泽

注册资本：500万元

主营业务：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销售

系民再生资源是中国再生资源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三）中再生城资（北京）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896118357

成立时间：2014年1月24日

注册地：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1号院2号楼5层211-182

法定代表人：张蕾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再生资源回收、再生资源销售

城资环保是中国再生资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四）中再云汇（天津）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CYADTN2L

成立时间：2023年9月21日

注册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十二南路2010-4号（天津创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139号）

法定代表人：赵逸群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再生资源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货物进出口

中再云汇（天津）是中国再生资源集团的全资孙公司。

（五）中再云汇（青岛）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822MAD73H480H

成立时间：2023年12月22日

注册地：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河头店镇长莱路1号5502室

法定代表人：张然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再生资源销售、纸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中再云汇（青岛）是中国再生资源集团的全资孙公司。

（六）广东塑金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MA4UH9BN7J

成立时间：2015年9月11日

注册地：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了哥岩水库东侧再生资源示范基地（清远华清循环经济园综合办公楼4楼408室）

法定代表人：连远标

注册资本：4,500万元

主营业务：塑料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塑料、塑料制品、塑料助剂贸易；塑料（材料）改性；再生资源加工、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

工处理

广东塑金是中国再生资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七）连云港中再钢铁炉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22578100059C

成立时间：2011年6月23日

注册地：东海县房山镇房平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翟鹏生

注册资本：2,050万元

主营业务：废钢收购、加工（破碎、剪切、打包）、销售

连云港中再是中国再生资源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八）洛阳宏润塑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2587098149P

成立时间：2011年12月9日

注册地：洛阳市孟津区送庄镇三十里铺村

法定代表人：游强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非金属废料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及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及销售

洛阳宏润是中国再生资源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九）中再生（山东）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MADIUDLG57

成立时间：2023年11月8日

注册地：山东省临沂市沂河新区梅家埠街道梅开路6号2号楼101

法定代表人：周德国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废钢铁、废铝、废塑料等再生资源的加工和销售

中再生（山东）资源是中国再生资源集团的全资孙公司。

（十）中再生洛阳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2090911974D

成立时间：2013年12月31日

注册地：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新庄村洛阳循环经济园区一号门

法定代表人：吴树才

注册资本：4,638万元

主营业务：废钢、报废机动车及废有色回收、加工、销售

中再生洛阳是中再资源的全资子公司。

（十一）中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062968439E

成立时间：2013年2月25日

注册地：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彩虹路以北商西路以西凤凰城小区65#商业101

法定代表人：朱枫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再生资源的回收及销售

中再生投资是中国再生资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十二）中再生（深圳）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27MAD7WP4K9K

成立时间：2023年12月15日

注册地：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东晓社区太白路3008号悦彩城（北地块）写字楼1402

法定代表人：贾庆良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有色金属和进出口业务

中再生（深圳）金属是中国再生资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十三）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882799490

成立时间：2014年2月21日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C座7层

法定代表人：熊星明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

财务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四、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交易相关对方的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2024年末 2024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江西中再生 118,692.68 98,718.89 19,973.79 83.17% 642,070.34 1,144.91

2 系民再生资源 406.33 53.12 353.21 13.07% 1.81 -98

3 城资环保 33,785.05 2,588.16 31,196.89 7.66% 8,972.63 1,076.63

4

中再云汇 （天

津）

13,180.15 10,146.75 3,033.40 76.99% 1,912,949.83 2,928.18

5

中再云汇 （青

岛）

245.79 268.54 -22.75 109.26% 3,242.96 -22.75

6 广东塑金 4,618.91 4,419.23 199.67 95.68% 15,961.17 -2,194.86

7 连云港中再 120,509.26 121,293.17 -783.91 100.65% 365,239.24 30.92

8 洛阳宏润 10,477.40 9,949.51 527.89 94.96% 17,478.14 126.67

9

中再生 （山东）

资源

10,615.25 8,488.65 2,126.60 79.97% 69,854.32 111.11

10 中再生洛阳 60,901.47 48,345.68 12,555.79 79.38% 467,833.85 888.27

11 中再生投资 113,191.85 76,502.14 36,689.71 67.59% 82,988.39 581.99

12

中再生 （深圳）

金属

6,279.88 1,494.75 4,785.13 23.80% 3,464.84 -214.87

13 财务公司 365,116.66 254,274.98 110,841.68 69.64% 14,085.96 3,439.91

以上关联方的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预计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方发生的上述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所需的日常交易，并且遵循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据市

场价格定价，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六、保荐人意见

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查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且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上述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程序。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㈠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㈡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00217� � � � � � �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2025-012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2月21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召开。 公司在任董事6

人，因本次会议所审的两项议案均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邢宏伟先生和徐铁城先生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应参与表决董事4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4人。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因生产经营所需，预计公司 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即控

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96,919.68万元，其中：采购原料类交易45,630万元，销售商品类交易45,532.50万

元，其他类交易5,757.18万元。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与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因生产经营所需，预计公司2025年度与其他关联方即实际控制人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的，除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其他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向关联方存款限额（每日最高存款结余）

5亿元，向关联方贷款限额（每日最高贷款结余）5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的《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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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5%

以下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BNP� PARIBAS� LEASE� GROUP（以下简称“法巴租赁” ）持有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213,545,175股，占公司总股本3.69%。 根据法巴租赁在公司

IPO期间作出的承诺，锁定期满后，法巴租赁减持公司股份时，应提前通知公司并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3个交易日后方可继续减持。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法巴租赁拟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30,350,000股， 即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14.22%，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524%。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BNP� PARIBAS� LEASE�

GROUP

5%以下股东 213,545,175 3.69%

IPO前取得：152,532,268股

其他方式取得：61,012,907

股

注：上表中“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

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BNP�

PARIBAS�

LEASE�

GROUP

不 超 过 ：30,

350,000股

不 超 过 ：

0.524%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 过 ：30,350,

000股

2025/3/3 ～

2025/6/2

按市场价格

江 苏 金 租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前 取

得

减持所得资

金将用于进

一步扩大对

江苏法巴金

租的投资

注：上表中“江苏法巴金租”为公司与法巴租赁合资设立的专业子公司，专门服务农业与科技市场。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法巴租赁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股份锁定

期及减持承诺的主要内容：

1.�自江苏金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

江苏金租股份，也不由江苏金租回购该部分股份。

2.�持有的江苏金租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江苏金租

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为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价）。

3.�在所持江苏金租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的12个月内，累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届时所持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 在所持江苏金租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的24个月内， 累计减持股份不超过届时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

4.�持有的江苏金租股份的锁定期限届满后，减持持有的江苏金租股份时，应提前将其减持意向和

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江苏金租，并由江苏金租及时予以公告，自江苏金租公告之日起3个

交易日后，方可以减持江苏金租股份。

5.�减持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 所持江苏金租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锁定期满两年后减持的，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最

近一期每股净资产；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股份的，转让价格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并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法巴租赁将根据监管政策、 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承诺，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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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汇容（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容租赁” ），为江苏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全资项目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2,930,000美元； 截至公告披露

日，公司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930,000美元（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签订《保证合同》，为汇

容租赁向交通银行申请的2,930,000美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汇容租赁是本公司经原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批

准后，为开展跨境船舶租赁业务而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全资项目公司。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境内保税地区项目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在境内保税地

区设立的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期限自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境内保税地区项目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3）。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汇容（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11月12日

3.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澳洲路6262号查验库办公区202室(天津东疆商务秘书服

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4975号)

4.法定代表人：周柏青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万元整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融租赁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全资项目公司

8.被担保人财务信息：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7,489,371.27 1,386,899.47 2,050,408.04 532,959.47

2024年9月30日 2024年1-9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60,053,881.33 2,386,903.47 2,331,744.52 1,029,490.6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汇容（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2.�担保方：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4.�担保金额：2,930,000美元

5.�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鉴定费、差旅费、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基于项目公司经营发展的合理需要，有利于项目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

发展战略。

担保对象资信状况较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同时公司持有汇容租赁100%股权，对项目公司有充

分的控制权，能够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境内保税地区

项目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对保税地区项目公司的担保， 以预计年度担保额度的形式进行审议并授

权，担保额度符合项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项目公司主营业务发展，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的担保。 按2025年2月24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7.1717人民币元）折算，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含本次）为人

民币3,655,979,240.13元， 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0.48%。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

项。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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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2月24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2025年2月20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等形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宏先生召集，副董事长陈晖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账户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内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鉴于公司暂无将库存股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的计划，且

回购股份存续时间即将期满三年，董事会同意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10,697,100股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修订《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表决情况为：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内容：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将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第（一）项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股东会通知另行披露。

表决情况为：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 � � � � �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5-018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2月24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2025年2月20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等形式发出通知。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舒畅女士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账户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内容：监事会认为，公司注销部分回购账户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公司章程的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审

议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

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表决情况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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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议案》，决定于2025年3月13日（星期四）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3月13日（星期四）下午3:00

（2）互联网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3月13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00一

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或者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3月10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于2025年3月1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产业园振华路28号研发检验大楼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提案

表一 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账户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已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

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对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监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有效持股凭证，如委托出席者，受托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持股证明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及有效持股

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法

人代表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法人股东账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融资融券股东登记：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

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

册。有关股票的投票权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行使。因此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的股东如需参加本次股东会，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以及受托证券公司的有关股

东账户卡复印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25年3月11日（8:30-11:30,14:30-17:30）。

3、登记地址：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关于表决：股东参加会议直接签署表决票；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行使投票权，委托人可以明确授权受托人独立自主投票，也可以

在授权委托书中直接对非累计投票提案每一项议案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其中之一项的决定，在累计投票提案中填写同意票数。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燕 刘文佳

邮编：410116

电话：0731-89935187

传真：0731-89935152

邮箱：kemen@kemen.net.cn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详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现场会议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3、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若为授权则含授权委托书原件）提前半小时到会场。

4、“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式样见本通知附件二、附件三。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4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661

2、投票简称：克明投票

3、议案设置及表决意见

本次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

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3月13日（星期四）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00一3: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13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码：

委托人所持公司股份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在会议现场做出投票选择的权限为(只勾选一种方式)：

受托人独立投票：□（如选择该方式，受托人完全自主投票）。

委托人选择投票：□ （如选择该方式，委托人应当对每项议案的投票决定做出明确选择，在下表格中非累计投票提案栏勾选“同

意” 、“反对” 、“弃权”其中的一项，否则无效,该项计为弃权票，在累计投票提案栏填写同意票数；受托人在会议现场按委托人的选择填

写表决票，否则无效,该项计为弃权票）。

特别说明：

1、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结束。

2、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需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账户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年月日

附件三：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兹证明先生（女士）系本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

公司/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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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账户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决定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的10,697,100股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情况

公司于2021年7月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1年7月30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

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不超过人民币16.00元/股（含本数），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

公司自2021年8月13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至2022年7月29日股份回购届满期间，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

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0,697,100股，最低价为10.15元/股，最高价为12.08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1,874.4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注销回购股份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库存股应当在完成回购后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鉴于公司暂无将库存股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的计划，且回

购股份存续时间即将期满三年，因此公司决定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10,697,100股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修订《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

三、注销回购股份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43,834,842股减少至333,137,742股。 公司股本结构预计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股份注销前

本次拟注销

股份数量（股）

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18,372,103 5.34 0 18,372,103 5.51

高管锁定股 7,611,603 2.21 0 7,611,603 2.28

首发后限售股 10,760,500 3.13 0 10,760,500 3.2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25,462,739 94.66 10,697,100 314,765,639 94.49

三、总股本 343,834,842 100.00 10,697,100 333,137,742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截至公告披露日数据测算，实际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

表为准。

四、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部分回购股份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经营、研发和债务履行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注销手续，以及

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办理后续减少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等相关事项。 待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回购股份注销事宜，以及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管理层办理后续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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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爱旭” ）

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爱旭” ）

天津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爱旭” ）

山东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爱旭” ）

●担保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担保事项及金额：公司为珠海爱旭、广东爱旭、天津爱旭、山东爱旭的综合授信、融资租赁等业务

合计提供4.8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签署的4.80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累

计提供担保的总额为255.00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 担保金额不重复计

算），仍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总额度438.00亿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存在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的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签署的担保合同情况如下：

1.公司与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珠海爱旭及广东爱

旭在该行办理的综合授信业务合计提供3.0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天津爱旭在该行办

理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0.8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与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为珠海爱旭及山东爱旭在该公司办理的融

资租赁业务合计提供1.0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24年5月22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确定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上限为438.00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签署的4.80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累计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55.00亿元 （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 担保金额不重复计

算），仍在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总额度438.00亿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为珠海爱旭提供担保

（1）合同相关方

甲方/主合同债权人：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乙方/保证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额度：2.00亿元人民币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以及

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间的加倍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5）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直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另加两年。

2.公司为广东爱旭提供担保

（1）合同相关方

甲方/主合同债权人：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乙方/保证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额度：1.00亿元人民币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以及

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间的加倍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5）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直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另加两年。

（二）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相关方

保证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

债务人：天津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额度：0.80亿元人民币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

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

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

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等）。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

（三）公司与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相关方

保证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出租人：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债务人/承租人：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额度：1.00亿元人民币

3.担保方式：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前息（如有）、租金（含预付租金）、资

金占用费、逾期利息、提前支付补偿金（如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约定损失赔偿金、留购价款、（资

金）使用费、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公证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

物折价、拍卖、变卖、评估、运输、保管、维修等费用）和其他应付款项，以及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当履行

的除前述支付或赔偿义务之外的其他义务。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综合授信及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是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

合理经营行为，符合公司整体业务发展的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

担保风险可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将有助于子公司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影响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24年5月22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确定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上限为438.00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加上本次签署的担保金额在内，公司累计提供担保的总额为255.00亿元，仍在年度授权总额

度范围内，因此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法人主体及个人提供担保的

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签署的4.80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累计

提供且尚在存续期的担保总额为255.00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

不重复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3.78%。 其中，在上述担保余额项下实际债务余额为

167.29亿元。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4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公司持

股比例

注册地址 成立日期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务

1

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

450,000.00

万人民币

100%

珠海市斗门

区富山工业

园

2021年4月

28日

许家奇

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

电池片及组件

2

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

司

282,347.488

万人民币

100%

广东省佛山

市三水区

2009年11月

16日

许家奇

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

电池片及组件

3

天津爱旭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130,000.00

万元人民币

96.63%

天津市北辰

区

2018年7月9

日

许家奇

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

电池片

4

山东爱旭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450,000.00

万元人民币

70%

山东省济南

市起步区

2023年7月4

日

谢俊伟

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

电池片及组件

2、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财务指标（经

审计）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财务指标

（未经审计）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1

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114.57 111.06 3.51 22.37 -8.18 121.44 103.30 18.13 25.17 -7.39

2 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 74.67 40.34 34.33 15.89 -3.11 117.97 85.11 32.86 3.13 -1.48

3

天津爱旭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73.49 42.20 31.29 90.96 8.17 75.59 46.36 29.22 34.57 -2.09

4

山东爱旭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3.62 2.87 0.75 - -0.01 48.59 24.49 24.10 -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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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上述股东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和回购股份不参与转增导致的股份比例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东杭州伯乐中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简称“杭州伯乐” ）、宁波赛智韵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宁波赛智” ，与杭州伯

乐合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自上市日至2024年6月19日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前，持股比

例未发生变化。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因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

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相应增加至5,114,289股，持

有公司股份持股比例由5.7262%增加至5.7394%。2025年2月18日至2025年2月24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

过集中竞价共计减持公司股份658,900股，持有公司股份从5,114,289股减少至4,455,389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从5.7394%减少至4.9999%。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5.7262%减少至4.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合并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5年2月24日收到公司股东杭州伯乐和宁波赛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

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杭州伯乐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杭州伯乐中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赛智伯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丹枫路399号4幢1401-4（自主申报）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352445548M

经营期限 2015年8月6日至2025年8月5日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

名或者名称

浙江中赢资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99%；浙江赛智伯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1%。

（2）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杭州伯乐主要负责人情况：

职位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陈斌 男 中国 杭州 否

杭州伯乐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说明： 根据2022年8月31日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及持股意

向、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等事宜的承诺函》中的相关承诺，杭州伯乐与宁波赛智就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保

持一致行动关系。

2、宁波赛智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赛智韵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赛智慧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宁波保税区商务大厦519室

注册资本 149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81NP3X7

经营期限 2016年3月28日至2026年3月27日

主要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

务）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

者名称

王如法持有14.0940%；宁波优越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3.4228%；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11.0738%；张文渊持有10.0671%；镇海石化海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6.7114%；

李理持有6.7114%；黎琼阳持有6.5436%；宁波创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5.0336%；刘

普杰持有5.0336%；杭州朴树文化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3.5235%；王勇持有

3.3557%； 严斌持有3.3557%； 杭州灵峰赛伯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有

2.5168%；张灵持有2.5168%；宋建桥持有2.5168%；冯晓蓉持有2.5168%；宁波赛智慧金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0067%。

（2）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宁波赛智主要负责人情况：

职位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陈斌 男 中国 杭州 否

宁波赛智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说明： 根据2022年8月31日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及持股意

向、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等事宜的承诺函》中的相关承诺，杭州伯乐与宁波赛智就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保

持一致行动关系。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持有公司

的股份比例累计变动减少达0.7263%，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低于5%。 其中，2025年2月

18日至2025年2月24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658,900股，占总股本的

比例为0.7394%。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变动方式 交易时间

变动股数

（股）

变动比例（%）

交易均价（元/

股）

杭州伯乐

上市公司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2024年6月18日 968,506 0.01 -

集中竞价交易

2025年2月18日-2025年2

月24日

-392,695 -0.44 88.00

宁波赛智

上市公司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2024年6月18日 642,845 0.01 -

集中竞价交易

2025年2月18日-2025年2

月24日

-266,205 -0.30 87.80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股东杭州伯乐和宁波赛智合并持有公司3,502,938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5.726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杭州伯乐和宁波赛智合并持有公司4,455,38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4.9999%。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

持股数量（股）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

杭州伯乐 2,105,448 3.4418 2,681,259 3.0090

宁波赛智 1,397,490 2.2845 1,774,130 1.9910

合计 3,502,938 5.7262 4,455,389 4.9999

注：1、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以2023年6月20日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的持股情况列

示，转增后上述股东持股数量相应增加，其持股比例与上市日未发生变化。

2、以上表格中“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之“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以2023年6月20日实施2022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的总股本61,173,432股测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之 “占目前总股本比

例”以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的总股本89,108,784股测算。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和回购股份不参与转增导致的股份比例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合并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履行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1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3、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合并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股份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伯乐、宁波赛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公司合并持股5%以上的股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